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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农业机器人通用技术条件与操作规范

一、引言

田间农业机器人作为现代农业机械化与智能化深度融合的重要载体，正引领着农业生产方式向精准

化、自动化、智能化方向深刻变革。在全球人口持续增长、农业劳动力结构性短缺、资源环境约束趋紧

的背景下，发展田间农业机器人技术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田间农业机器人通过集成先进的环境感知、智能决策和精准执行技术，能够在复杂

多变的农田环境中自主完成播种、植保、除草、收获等多种作业任务，显著降低劳动强度，提升作业质

量与资源利用效率。

然而，当前田间农业机器人产业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在通用技术要求、安全可靠性、操作规范性、

系统兼容性等方面缺乏统一标准，导致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作业效果难以保证、用户操作风险较高等问

题，制约了技术的规模化推广应用。为规范田间农业机器人的设计制造、性能要求、安全防护和操作使

用，建立科学、统一的技术与操作标准体系，特制定本规范。本规范旨在为田间农业机器人的研发制造

企业、检测认证机构、技术服务单位及终端用户提供全面的技术指导和操作依据，促进产业健康有序发

展。本规范的研制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农业

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等国家法律法规，并充分参考国内外相关技术标准与发展实践。

二、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田间农业机器人的术语和定义、分类与型号、通用技术要求、安全要求、环境适应性、

可靠性、操作规范、维护保养、检验与试验方法等方面的要求。

本规范适用于在露天农田环境中从事自主或半自主作业的轮式、履带式等移动式农业机器人，包括但不

限于植保机器人、除草机器人、播种机器人、施肥机器人、收获机器人等。不适用于设施农业机器人及

固定式农业自动化设备。

三、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2643-2013 机器人与机器人装备 词汇

GB 10396-2006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草坪和园艺动力机械 安全标志和危险图形 总则

GB/T 25605-2010 土方机械 司机座椅尺寸和要求

GB/T 33267-2016 农业机器人 通用技术条件

GB/T 38124-2019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 控制系统安全相关部分

ISO 18497:2018 农业机械安全 高度自动化农业机械安全要求

NY/T 3213-2018 植保无人机作业质量技术规范

JB/T 13181-2017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 控制系统安全相关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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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一）田间农业机器人

能够在露天农田环境中，通过自主或半自主方式完成特定农业作业任务的智能移动机器人系统，通

常由移动平台、感知系统、决策控制系统、作业执行系统及能源系统等组成。

（二）自主导航

机器人在没有人工持续干预的情况下，依靠自身感知与决策系统，在农田环境中规划路径并安全行

驶至目标位置的能力。

（三）作业精度

机器人执行具体农业作业（如播种、喷药）时，实际作业位置与预设目标位置之间的偏差程度。

（四）人机交互界面

操作人员与机器人系统进行信息交换和设备控制的软硬件接口，包括但不限于显示屏、控制面板、

移动终端应用软件等。

（五）紧急停止系统

在紧急情况下能够立即切断机器人动力，并使所有运动部件快速停止的独立安全装置。

（六）系统可用性

在规定的使用条件和时间周期内，机器人能够保持正常作业状态的概率。

五、分类与型号

田间农业机器人可根据主要功能、行走方式、控制方式等进行分类。按主要功能可分为：植保机器

人、除草机器人、播种机器人、施肥机器人、收获机器人、巡检监测机器人等。按行走方式可分为：轮

式机器人、履带式机器人、轮履复合式机器人等。按控制方式可分为：全自主机器人、半自主机器人（需

人工部分干预）、遥控机器人。机器人型号应包含以下信息：产品类别代号（如 NZ 代表植保机器人）、

行走方式代号（L代表轮式，LD 代表履带式）、额定载重或功率等级、改进代号等。例如，NZ-L-50-A

表示载药量 50 升的轮式植保机器人 A 型。

六、通用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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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机性能

机器人最大作业速度应不低于 5km/h，最小转弯半径应不大于其车身长度的 1.5 倍。爬坡能力应不

低于 15°（约 27%坡度）。离地间隙应根据作物生长高度确定，一般不低于 300mm。整机质量分布应合

理，静态纵向稳定性角度应不小于 20°，横向稳定性角度应不小于 15°。机器人应具备在典型土壤条

件（坚实度 150-500kPa）下的正常通过能力。

（二）导航与定位系统

自主导航机器人应配备多传感器融合的导航系统，至少包括卫星定位（GNSS）和惯性测量单元（IMU）。

在开阔农田环境下，直线路径跟踪精度应优于±2.5cm（95%置信度），航向控制精度应优于±1°。系

统应具备边界识别与避障功能，对静态障碍物的识别距离不低于 10m，对动态障碍物（如人员、动物）

的识别距离不低于 20m。机器人应具备电子围栏功能，能够限定作业区域。

（三）感知系统

机器人应配备适应农田光照变化（光照强度 0-100klux）的视觉系统。摄像头最低分辨率应不低于

200 万像素，帧率不低于 25fps。用于作物识别的多光谱相机应至少包含蓝、绿、红、红边、近红外五

个波段。激光雷达（如配备）探测距离应不低于 30m，角度分辨率优于 0.5°。所有传感器应具备防尘

防水能力，防护等级不低于 IP65。

（四）控制系统

控制系统应基于实时操作系统，主控制器运算能力不低于 1.5GHz 四核处理器，内存不小于 4GB。

控制周期应不大于 50ms。系统应具备故障自诊断功能，能够识别并记录电源、电机、传感器、通信等

关键部件的异常状态。软件系统应具备版本管理和远程升级能力。

（五）通信系统

机器人应具备至少两种独立的通信链路，如 4G/5G 移动网络和专用数传电台。控制指令传输延迟应

低于 200ms，数据链路可靠性应不低于 99.9%。通信距离在视距条件下应不低于 500m。应支持 RTK（实

时动态差分）定位数据接入，更新频率不低于 10Hz。

（六）动力与续航

电动机器人电池系统应符合相关安全标准，工作电压一般不高于 96V。单次充电续航时间应满足不

低于 4 小时连续作业需求，或完成不少于 30 亩标准作业面积。充电时间应不超过 4 小时。燃油动力机

器人应满足至少 8小时连续作业需求。能源系统应具备电量/油量实时监测与低电量预警功能。

（七）作业系统性能

作业性能需根据具体类型制定：植保机器人喷幅应可调，雾滴粒径分布 DV0.5 应在 150-300μm 之

间，喷雾均匀性变异系数应小于 15%。播种机器人粒距合格率应大于 90%，播深合格率应大于 85%。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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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机器人施肥均匀性变异系数应小于 20%。

七、安全要求

机器人设计制造必须符合 GB/T 38124 和 ISO 18497 的安全要求。机械安全：所有运动部件（车轮、

履带、传动装置、作业部件）必须设置防护罩或隔离装置。旋转部件防护罩开启时应自动切断动力。电

气安全：电气系统防护等级不低于 IP54，绝缘电阻不小于 10MΩ。电池系统应具备过充、过放、过流、

短路、温度异常等多重保护。功能安全：安全相关控制系统应达到 SIL2 等级要求。紧急停止系统：必

须在机器人前后左右四个方向设置物理急停按钮，按钮为红色蘑菇头式，按压后应在 0.5 秒内切断所有

动力，制动距离不超过 1 米。警示装置：应配备声光报警系统，在自动作业启动前应有不少于 10 秒的

预警提示。夜间作业应配备前后照明灯和警示灯。网络安全：远程监控系统应具备用户身份认证、数据

加密传输、访问控制等安全机制，防止未授权访问和恶意控制。安全标志：应按 GB 10396 规定设置必

要的安全警示标志。

八、环境适应性

机器人应能在以下环境条件下正常工作：环境温度-10℃至 45℃，相对湿度 20%至 90%（非冷凝），

最大降雨强度不大于 10mm/h。应能承受太阳辐射强度 1120W/m²，适应风速不大于 8m/s（约 5级风）的

条件。整机应具备一定的防尘防水能力，防护等级不低于 IP54，关键电子部件防护等级不低于 IP65。

所有外露金属件应进行防腐处理，在标准盐雾试验条件下 240 小时无明显腐蚀。

九、可靠性

机器人平均故障间隔时间（MTBF）应不低于 500 小时，平均修复时间（MTTR）应不大于 2 小时。关

键部件（电机、控制器、电池）使用寿命应不低于 2000 小时或 3 个作业季。系统可用性应不低于 95%。

应通过连续 72 小时不间断运行测试验证其可靠性。软件系统应通过不少于 1000 小时的稳定性测试，内

存泄漏率应低于 1MB/24h。

十、操作规范

（一）操作人员资质

操作人员应年满 18 周岁，经过专业培训并考核合格，熟悉机器人结构原理、操作流程、安全规范

和应急处理方法。培训时长不少于 24 学时，其中实际操作训练不少于 8 学时。

（二）作业前准备

检查作业区域，清除明显障碍物，确认边界信息准确无误。检查机器人外观及关键部件（车轮/履

带、传感器、作业装置）状态是否正常。检查能源系统电量/油量，确保满足作业需求。校准导航与感

知系统，确认定位精度符合要求。设定作业参数（路径、速度、作业量等），进行小范围测试验证。确

保通信链路畅通，遥控器信号正常。

（三）作业中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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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时应遵循“先预警、后启动”原则。作业过程中操作人员应在安全距离（建议不小于 10m）外

监控，随时准备干预。密切关注机器人状态指示和报警信息。避免在恶劣天气（雷雨、大风、大雾）条

件下作业。如遇紧急情况，立即按下急停按钮。定期（建议每小时）检查作业质量和设备状态。严禁非

授权人员操作或修改系统参数。

（四）作业后处理

作业结束后，先停止作业机构，再停止行走系统。进行清洁保养，特别是作业部件和传感器。检查

并记录设备状态，下载作业数据。按照规定进行充电或燃油补充。存放于干燥通风的专用场所，避免阳

光直射和极端温度。

十一、维护保养

建立三级维护保养制度：日常保养（每日作业前后）：清洁外观，检查紧固件，检查轮胎/履带磨

损，检查传感器窗口清洁度。定期保养（每 50 作业小时或每周）：检查电池健康状态，校准传感器，

检查制动系统，更新软件系统。季节性保养（作业季结束后）：进行全面检查，更换易损件，进行深度

清洁，进行防锈处理，长期存放时按要求保养电池。所有维护保养应有记录，包括时间、项目、更换部

件、操作人员等信息。维护人员应具备相应资质。

十二、检验与试验方法

（一）出厂检验

每台机器人应进行出厂检验，包括：外观质量检查、安全装置检验、空载运行试验（不少于 30 分

钟）、导航精度测试、通信功能测试、紧急停止功能测试。检验项目全部合格方可出厂。

（二）型式试验

新产品定型或重大设计变更时应进行型式试验，包括：性能试验（爬坡、转弯、速度、续航等）、

环境适应性试验（高低温、湿热、防水防尘、振动）、可靠性试验（连续运行、疲劳测试）、安全测试

（防护装置、电气安全、功能安全）。试验应在具备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

（三）现场验收

用户验收时应进行现场作业测试，在典型作业条件下连续作业不少于 2 小时，验证作业质量、可靠

性和操作便捷性。验收合格率指标：导航精度达标率 100%，作业质量达标率不低于 95%，系统可用性

100%。

十三、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机器人明显位置应固定产品标牌，内容包括：产品名称、型号、生产厂家、生产日期、出厂编号、

主要技术参数、安全警示等。包装应能防雨防潮，内部应有固定装置防止运输中移动。运输时应平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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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避免剧烈震动和碰撞。长期贮存应置于干燥通风的库房，环境温度-10℃至 40℃，相对湿度不大于

80%。电池应保持在 50%电量左右，每 3 个月进行一次充放电维护。

十四、附则

本规范由广西电子商务企业联合会提出并归口管理。广西电子商务企业联合会负责本规范的解释工

作，并可根据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需要，适时组织对本规范进行修订与完善。本规范的制定参考了国内

外相关标准和最佳实践，力求科学、先进、适用。在使用本规范时，如与最新国家强制性标准不一致，

应以国家标准为准。鼓励各相关单位在本规范基础上制定具体产品的企业标准或实施细则。本规范自发

布之日起实施，过渡期为 6个月。任何单位或个人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建议，可向归口单位反馈。

本规范的发布实施将有助于规范田间农业机器人市场，提升产品质量和安全性，促进我国农业机器人产

业健康发展，为智慧农业建设提供有力的技术装备支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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